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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价格欺诈新规解读

主持人:

经营者明码标价， 是预防和制止价格欺诈， 维护市
场价格秩序， 保护消费者、 经营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
利益的重要手段。

规范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的新规———由市场监
管总局公布的 《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 （以下
简称 《规定》） 自今年 7 月起施行。

那么， 这部新规中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内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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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中国质量报》 报道， 炎炎

夏日， 想买支雪糕解暑， 却发现一
支动辄十几元、 几十元， 特别是一

些包装花哨、 带有 “噱头” 的新款
产品， 价格大大超过消费者预期，

被网友戏称为 “雪糕刺客”， 不识

勿拿……

近日， 家住北京东城区的李先

生 “遛娃” 时张罗小区里几位小朋
友吃雪糕， 结账时发现小朋友们挑

选的八支雪糕竟然要三百元， 着实

令他大吃一惊： “我记着小时候雪

糕不就一两块钱么， 现在怎么这么
贵？”

这个夏天， 不少消费者冒出了
和李先生一样的疑问 。 社交平台

中， “雪糕刺客” “不认识的 ‘野

糕’ 你不要拿” “雪糕价格是为了
消灭社恐” 等热梗频出。 部分网友

戏称， 所谓 “雪糕刺客” 指的是一
些没见过的品牌或包装的雪糕， 它

们静静 “潜伏” 冰柜里， 等待结账

时给人 “致命一击”。

事实是否如此？ 记者近日走访

了北京多家便利店、 超市和小卖部
发现， 雪糕的标价情况不尽相同，

一些大型超市在冰柜上标明了雪糕

价格， 但在大多数便利店、 小超市
和小卖部里， 雪糕没有明码标价，

不同品牌雪糕集中混在一起， 只有
结账时才能知道具体价格。

通过记者询问得知， 这些雪糕

售价在一元至二十五元之间 ， 其
中， 一些大包装的品牌雪糕售价过

百。

一家连锁便利店的负责人说，

价格较高的雪糕销量不差， “冷柜

空间有限， 我们基本不会去进二三
元的雪糕了 ， 价格高的雪糕毛利

高， 我们赚得也会多一些。”

记者走访发现， 部分消费者对

高价雪糕 “买账” 实际源于雪糕标

价不透明， 对比配料表后发现， 除
了价格， 一些高价雪糕在其他方面

并没有脱颖而出。

一位业内人士分析说 ， 近年

来， 一些新入市场的雪糕企业为了

在上市后短时间引来消费者关注，

便在营销上下足功夫。 但这些产品

的营销费用形成品牌溢价， 最终要
由消费者来买单。

全国消费经济学会学术委员会

副主任洪涛认为， 相关部门在加强

雪糕质量检查、 防止高价低质产品
招摇过市的同时， 也应适度对部分

高价雪糕给予最高限价或指导价的
限制。 在新老品牌根据市场需求推

陈出新的同时， 也应鼓励更多的低

价优质产品流向市场。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

海认为， 在雪糕类产品的研发中，

创新与高价并非一对 “孪生兄弟”，

创新更应该建立在提高产品性价比

的基础之上。 他认为， 企业应该潜
心研究产品， 以消费者口碑和产品

质量作为推陈出新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

对于市面上部分雪糕定价过高

而造成消费者 “被刺” 的现象， 洪
涛认为 ， 在产品定价方式的选择

上， 除了品牌定价、 创意定价等方
式之外， 雪糕类产品的定价更应该

以成本为基础， 反对因过度竞争而

导致的价格混乱。

刘俊海认为 ， 消费者的知情

权、 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等权利应
该得到进一步落实， 在雪糕销售端

的醒目处应对产品进行明码标价。

“明码标价”有所欠缺 冰柜埋伏“雪糕刺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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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轶： 《规定》 首先对价格

欺诈作出了定义， “本规定所称

价格欺诈， 是指经营者利用虚假

的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 诱

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

行交易的行为”。 同时， 《规定》

通过列举的方式， 明确了七种典

型价格欺诈行为：

一是谎称商品和服务价格为

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

二是以低价诱骗消费者或者

其他经营者， 以高价进行结算；

三是通过虚假折价、 减价或

者价格比较等方式销售商品或者

提供服务；

四是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

时 ， 使用欺骗性 、 误导性的语

言、 文字、 数字、 图片或者视频

等标示价格及其他价格信息；

五是无正当理由拒绝履行或

者不完全履行价格承诺；

六是不标示或者显著弱化标

示对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不利

的价格条件， 诱骗消费者或者其

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

七是通过积分、 礼券、 兑换

券、 代金券等折抵价款时， 拒不

按约定折抵价款。

列举七种典型价格欺诈

《规定》首先对价格欺诈作出了定义，同时通过列举的方式，明

确了七种典型价格欺诈行为。

和晓科： 我国曾长期实行

标价签监制制度 ， 其法律依据

是 《关于商品和服务实行明码

标价的规定 》， 但随着 《规定 》

的实施 ， 除法律 、 法规和规章

有明确规定的 ， 只要能保证明

码标价真实准确 、 货签对位 、

标识醒目 ， 不再对经营者的标

价方式作过多限制。

因为随着经 营 模 式 的 发

展 ， 广大消费者已经逐渐接受

了吊牌 、模型展示 、电子屏幕等

多种个性化标价方式 ， 对经营

者的标价形式进行严格限定并

实行标价签监制制度已经没有

必要，且有变相行政审批之嫌。

因此 ， 《规定 》 取消了标

价签监制制度 。 在标价内容方

面 ， 规定经营者销售商品应当

标示商品的品名 、 价格和计价

单位等要素 ， 提供服务应当标

示服务项目 、 服务内容和价格

或者计价方法 ， 并对通过网络

等方式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

等新业态中明码标价行为作出

原则性规定。

取消标价签监制制度

《规定》取消了标价签监制制度，规定经营者销售商品应当标

示商品的品名、价格和计价单位等要素。

规范价格比较与价格促销

潘轶： 价格比较和价格促销是

经营者最常在 “价格” 方面做的文

章， 通过高低价格的比较和打折促

销 ， 可以促使消费者作出购买决

定。 毕竟对多数消费者来说， 价格

是决定是否购买的重要因素。

为此， 《规定》 对价格比较与

价格促销都做了规范：

经营者在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

务时进行价格比较的， 标明的被比较

价格信息应当真实准确。

经营者未标明被比较价格的详细

信息的， 被比较价格应当不高于该经

营者在同一经营场所进行价格比较前

七日内的最低成交价格； 前七日内没

有交易的， 应当不高于本次价格比较

前最后一次交易价格。

与厂商建议零售价进行价格比较

的， 应当明确标示被比较价格为厂商

建议零售价。 厂商建议零售价发生变

动时， 应当立即更新。

经营者没有合理理由， 不得在折

价、 减价前临时显著提高标示价格并

作为折价、 减价计算基准。

经营者不得采用无依据或者无从

比较的价格， 作为折价、 减价的计算

基准或者被比较价格。

价格比较和价格促销是经营者最常在 “价格” 方面做的文章， 为此， 《规定》 对价格比较与价格促销都做了

规范。

李晓茂： 对于家用电器等

消费品 ， 购买后往往还需要配

送 、 搬运 、 安装 、 调试等服

务 。 但是 ， 部分经营者对于这

些附带服务的价格往往语焉不

详 ， 消费者购买商品之后 ， 才

发现还须为一些必需的附带服

务付出高额费用。

为此 《规定 》 明确 ： 经营

者销售商品 ， 同时有偿提供配

送 、 搬运 、 安装 、 调试等附带

服务的 ， 应当按照本规定第七

条的规定 ， 对附带服务进行明

码标价 。 附带服务不由销售商

品的经营者提供的 ， 应当以显

著方式区分标记或者说明。

也就是说 ， 对于附带服务

也应遵守 “经营者提供服务应

当标示服务项目 、 服务内容和

价格或者计价方法”这一规定。

附带服务也应明码标价

经营者销售商品，同时有偿提供配送、搬运、安装、调试等附带

服务的，应当对附带服务进行明码标价。


